关于博士后申请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承诺
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院：
本人为       学院在站博士后，现申请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    项目，项目研究期限为2013年1月-201*年12月。

根据国家基金委要求，本人已与合作导师及所在院系协商一致，保证在获得项目资助后，延长本人在博士后工作站的期限直至项目资助期满。如有违约，本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
合作导师签字：         

所在院系盖章：         

2012年    月    日
